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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 光 科 技 大 學 
Overseas Chinese University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 

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 

會議紀錄 

 

 

承辦單位：產學合作處 

日    期：107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二） 

時    間：下午 2 點 10 分 

地    點：積中堂 1F 第一會議室  



2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 會議議程 

一、 會議開始 

二、 主席致詞 

三、 業管單位業務報告 

四、 提案討論 

五、 臨時動議 

六、 散會 

貳、 主席致詞 

 

參、 業管單位業務報告 

一、 107.11.07 通知已完成結案、已申請未結案之產學計畫案主持人辦理「教師

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申請、成果報告。 

二、 107.11.08 完成 107 年度「補助教師組成團隊辦理深度實務研習」經費預算

的建置。 

三、 107.11.16 盤點 107 年度全校教師已執行/未執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概況，並召

開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協調會。 

四、 107.11.20 出席通識中心系務會議，說明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要點

及申請流程。 

五、 調查通識中心教師自 104.11.20 迄今教授課程是否為非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

作業。 

六、 104.11.20 迄今已完成加已執行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達成率為 45.24%。 

七、 107.11.01-107.11.30 共收取 27 件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申請案，其中 4

案撤案 (英語系 2 案、資科系 2 案)，符合申請案共有 23 案，較上期

(8/1~10/30)7 案增加 16 案： 

序
號 

院
別 

系
別 

姓名 研習形式 研習/研究名稱 
研習或研究期間 

(採計期間) 
計畫 
總金額  

審查 
結果 

1 

商 
管 
學 
院 

財 
金 
系 

王冠閔 
產學合作案 
機構：科技部 
編號：MOST107-2637-H-240-001 

動態時間與狀態下
黃金規避匯率有效

實務研究 

107.08.01-108.07.31 
(12 個月) 

500,000 同意 

2 葉金標 

產學合作案 
機構：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中台通訊處 
編號：ocu-ea-107-010 

探討企業社會對公
司績效與效率影響 

107.12.01-108.09.30 
(10 個月) 

120,000 同意 

3 陳志標 

產學合作案 
機構：新文京開發出版(股)

份公司 
編號：ocu-ea-106-087 

台中地區信用卡消
費者行為之研究 

107.05.21-108.05.21 
(12 個月) 

200,000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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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院
別 

系
別 

姓名 研習形式 研習/研究名稱 
研習或研究期間 

(採計期間) 
計畫 
總金額  

審查 
結果 

4 

商 
管 
學 
院 

企 
管 
系 

徐孟堅 
產學合作案 
機構：栗隆有限公司 
編號：ocu-ea-106-077 

顧客數據管理 
107.05.01-108.04.30 

(6 個月 26 日) 
200,000 同意 

5 

通 
識 
中 
心 

詹岱倫 

產學合作案 
機構：台中市新社體育會慢

速壘球委員會 
編號：ocu-ea-103-082 

台中市新社體育會
慢速壘球委員會第

二期輔導 

104.04.25-106.09.30 
(29 個月) 

200,000 同意 

6 魏慧玲 

產學合作案 
機構：空中美語文教事業

(股)份公司 
編號：ocu-ea-106-053 

CSEPT 詳解編撰
與校對 

107.04.01-107.09.30 
(6 個月) 

200,000 同意 

7 洪麗洋 

產學合作案 
機構：敦煌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台中分公司 
編號：ocu-ea-106-023 

CSEPT 必暫實戰
手冊第一級補充教

材 

106.12.15-107.12.15 
(12 個月) 

200,000 同意 

8 許信儀 
產學合作案 
機構：庄佑企業有限公司 
編號：ocu-ea-104-004 

廢棄物資源化創意
設計與應用-金屬

類 

104.08.01-105.09.30 
(14 個月) 

180,000 同意 

9 劉素玲 
產學合作案 
機構：清涼音文化事業 
編號：ocu-ea-104-022 

<這些日子以來-文
化大補帖>教材編

撰 

105.01.28-106.02.28 
(13 個月) 

120,000 同意 

10 許雅惠 

產學合作案 
機構：彰化縣政府/社區資源

中心 
編號：RD-106-007 

107 年度彰化縣社
區發展福利服務方

案 

107.01.01-107.12.31 
(12 個月) 

3,985,000 同意 

11 

設 
資 
學 
院 

工 

設 

系 

王聰榮 
產學合作案 

機構：嶄新科技(股)公司 
編號：ocu-ea-105-031 

智慧製版機器服務
系統開發規劃與測

試計畫 

106.05.01-106.11.30 
(7 個月) 

180,000 同意 

12 謝明軒 

產學合作案 

機構：玄耕科技(股)公司 
計畫編號：ea-csd-105-003 
機構：新晟光電(股)份公司 
編號：ocu-pc-104-001 

1.自行車豎管工藝
造型之輕量化設
計 

2. LED 產品於交通
標誌、商用招牌
與 DIY 領域之應
用規劃 

 
106.06.16-106.11.15 

(5 個月) 
105.05.01-105.10.30 

(6 個月) 

 
200,000 

 
72,000 同意 

13 林育材 
深耕服務(暑、寒假) 

機構：任誠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 

108.01.19-108.02.18 
(1 個月) 

108.06.22-108.09.23 
(2.5 個月) 

109.01.19-109.02.18 
(1 個月) 

109.06.22-109.09.23 
(2.5 個月) 

--- 同意 

14 

創

設

系 

廖慧美 
產學合作案 

機構：奇栩企業有限公司 
編號：ocu-ea-104-053 

奇栩商品圖文設計
與廣告美編展示 

105.05.01-106.06.30 
(14 個月) 

202,000 同意 

15 蕭韋婷 
深耕服務(暑、寒假) 

機構：雷盟德創新設計美學
館 

--- 

108.01.19-108.02.19 
(1 個月) 

108.06.22-108.09.22 
(2.5 個月) 

109.01.19-109.02.19 
(1 個月) 

109.06.22-109.09.22 
(2.5 個月) 

---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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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院
別 

系
別 

姓名 研習形式 研習/研究名稱 
研習或研究期間 

(採計期間) 
計畫 
總金額  

審查 
結果 

16 

設 
資 
學 

院 

多 

遊 

系 

鄭瓊芬 

產學合作案 

機構：台中市電腦商業同業
公會 

編號：ocu-ea-104-065 

機構：采威國際資訊(股)公
司 

編號：ocu-ea-106-009 

1.數位文創內容多
元人才培育與多
媒體產業就業力

研究計畫 
2.青年希望工程微

電影 

105.07.01-106.03.31 
(9 個月) 

106.09.01-107.03.31 
(7 個月) 

 
110,000 

 
150,000 同意 

17 賴淑玲 
產學合作案 

機構：台中港關連工業區 
編號：EA-GP-106-003 

台中港關連工業區
工業 4.0 培植計畫 

107.01.30-107.11.30 
(10 個月) 

850,000 同意 

18 楊光超 

產學合作案 

機構：中南海國際管理顧問
(股)公司 

編號：ocu-ea-106-012 

中南海集團多媒體
製作計畫 

106.10.23-107.06.30 
(8 個月) 

130,000 同意 

19 陳士傑 
產學合作案 

機構：實佳多媒體工坊 
編號：ocu-ea-106-015 

影落 Poem 心-舊愛
新歡經典再創 mv

創作 

106.11.01-107.11.20 
(12.5 個月) 

200,000 同意 

20 

資 

科 

系 

林慧達 

產學合作案 

機構：凱達牙科器材有限公
司 

編號：ocu-ea-104-039 

網路應用器材資訊
系統研究 

105.03.15-106.10.15 
(19 個月) 

240,000 同意 

21 林慶全 

產學合作案 

機構：唐采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編號：ocu-ea-104-027 

應用行動裝置於商
品庫存盤點之研究 

105.01.20-105.07.19 
(6 個月) 

120,000 同意 

22 黃國峯 

產學合作案 

機構：新陽電腦科技(股)公
司 

編號：ocu-ea-106-006 

資訊科技網頁設計
與製作 

106.08.01-107.08.16 
(12 個月) 

541,000 同意 

23 張祐城 
深度實務研習 

機構：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 105.12.17-106.06.22 --- 

撤案 
改提其他

研習形式 

24 姚啟明 
深度實務研習 

機構：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 105.12.17-106.06.22 --- 

撤案 
改提其他

研習形式 

25 

觀
餐
學
院 

觀
光
系 

邊雲花 
產學合作案 
機構：華立圖書(股)公司 
編號：ocu-ea-106-059 

台灣節慶觀光之探
討 

107.04.20-108.04.19 
(12 個月) 

200,000 同意 

26 
應
英
系 

孟一文 
實地服務或研究 
機構：空中美語文教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商用英文教材研發 

108.02.01-108.07.31 
(6 個月) 

--- 
撤案 

非本次申
請範圍 

27 張婉珍 
實地服務或研究 

機構：齊志股份有限公司 
TKT 運用於課堂

之相關研究 
108.08.01-109.01.31 

(6 個月) 
--- 

撤案 
非本次申

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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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產學合作處 

案由：請審議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成果報告案。 

說明：一、依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辦理。 

二、本次共收取 21 件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成果報告，其中 1 案撤案 (資

科系 1 案)，符合成果報告案共有 20 案。 

序
號 

院
別 

系
別 

姓名 研習形式 計畫名稱 研習或研究期間 
計畫 
金額 

備註 

1 

商 
管 
學 
院 

行
流
系 

李宏安 
產學合作案 
編號：OCU-RD-105-019 

106 年度台灣毛豬
市場批發價格研判
分析計畫 

106.01.01-106.12.10 
(11 個月) 

370,000 
 

2 簡明輝 
產學合作案 
編號：ocu-ea-104-045  

文化與創意商品之
設計與行銷策略之
研究 

105.04.01-106.05.31 
(14 個月) 

126,000 
 

3 
財
法
系 

楊東連 
產學合作案 
編號：ocu-ea-103-072 
編號：ocu-ea-104-062 

1.「民商法概要」
專書撰寫計畫 

2.「憲法題庫教材
講解與編修」規
劃出版計畫 

104.04.01-105.03.31 
(12 個月) 

105.04.01-106.01.31 
(10 個月) 

120,000 

 

90,040 

 

4 
企
管
系 

何舒毅 
產學合作案 
編號：ocu-ea-106-073  

新合晟建設有限公
司 107 年度管理諮
詢 

107.05.01-107.10.31 
(6 個月) 

120,000 

 

5 

通
識
中
心 

詹岱倫 
產學合作案 
編號：ocu-ea-103-082 

台中市新社體育會
慢速壘球委員會第
二期輔導 

104.04.25-106.09.30 
(29 個月) 

200,000 

 

6 魏慧玲 
產學合作案 
編號：ocu-ea-106-053  

CSEPT 詳解編撰與
校對 

107.04.01-107.09.30 
(6 個月) 

200,000 
 

7 洪麗洋 
產學合作案 
編號：ocu-ea-106-023  

CSEPT 必暫實戰手
冊第一級補充教材 

106.12.15-107.12.15 
(12 個月) 

200,000 
 

8 許信儀 
產學合作案 
編號：ocu-ea-104-004  

廢棄物資源化創意
設計與應用 -金屬
類 

104.08.01-105.09.30 
(12 個月) 

180,000 

 

9 劉素玲 
產學合作案 
編號：ocu-ea-104-022  

<這些日子以來-文
化大補帖>教材編
撰 

105.01.28-106.02.28 
(13 個月) 

120,000 

 

10 

設 
資 
學 
院 

創
設
系 

廖慧美 
產學合作案 

編號：ocu-ea-104-053 

奇栩商品圖文設計
與廣告美編展示 

105.05.01-106.06.30 
(14 個月) 

202,000 
 

11 

多
遊
系 

鄭瓊芬 
產學合作案 

編號：ocu-ea-104-065 
編號：ocu-ea-106-009 

1.數位文創內容多
元人才培育與多
媒體產業就業力
研究計畫 

2.青年希望工程微
電影 

105.07.01-106.03.31 
(9 個月) 

 
106.09.01-107.03.31 

(7 個月) 

110,000 
 
 

150,000 

 

12 賴淑玲 
產學合作案 
編號：EA-GP-106-003 

台中港關連工業區
工業 4.0 培植計畫 

107.01.30-107.11.30 
(10 個月) 

850,000 
 

13 楊光超 
產學合作案 
編號：ocu-ea-106-012 

中南海集團多媒體
製作計畫 

106.10.23-107.06.30 
(8 個月) 

130,000 
 

14 陳士傑 
產學合作案 
編號：ocu-ea-106-015 

影落 Poem 心-舊愛
新歡經典再創 mv

創作 

106.11.01-107.11.20 
(12 個月)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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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設 
資 
學 
院 

資
科
系 

林慧達 
產學合作案 
編號：ocu-ea-104-039 

網路應用器材資訊
系統研究 

105.03.15-106.10.15 
(19 個月) 

240,000 
 

16 林慶全 
產學合作案 
編號：ocu-ea-104-027 

應用行動裝置於商
品庫存盤點之研究 

105.01.20-105.7.19 
(6 個月) 

120,000 
 

17 高文星 
產學合作案 
編號：ocu-ea-104-061 

精密零件估價模型
之研究 

105.05.01-107.04.30 
(24 個月) 

200,000 
 

18 黃國峯 
產學合作案 
編號：ocu-ea-106-006 

資訊科技網頁設
計與製作 

106.08.01-107.08.16 
(12 個月) 

541,000 
撤案 

計畫未完
成結案 

19 
觀 
餐 
學 
院 

觀
光
系 

周台龍 
深耕服務(寒暑假)  
機構：神采旅行社有限
公司 

--- 

106.01.17-106.02.12 
(27 天) 

106.07.01-106.09.16 
(2.5 個月) 

107.01.17-107.02.16 
(1 個月) 

107.07.01-107.09.16 
(2.5 個月) 

--- 

 

20 鄭殷立 
產學合作案 
編號：ocu-ea-105-018  

觀光工廠轉型可行
性評估 

106.01.01-106.12.31 
(12 個月) 

200,000 
 

21 
餐
管
系 

涂政邦 
產學合作案 
編號：ocu-ea-104-046  

自己做烘焙教育訓
練 

105.04.15-106.04.14 
(12 個月) 

200,000 
 

決議： 

一、 序號 18 計畫未完成結案，申請老師主動撤案，故不予通過。 

二、 序號 8、16、20 成果證明文件不全，故不予通過。 

三、 序號 1、2、3、5、6、7、9、10、11、13、14、15、17 已由申請人補正內容

後，並經所屬系、院審議後通過。 

四、 序號 4、12、19、21 通過。 

 

伍、 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提案單位：產學合作處 

案由：請審議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申請表、成果報告書格式修訂案。 

說明：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申請表、成果報告書格式修訂如附件一(P7-11)。 

決議：照案通過。 

陸、 散會(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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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申請表 

申請人基本資料 

學院  系所  

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本次申請研習或研究資料 

研習/研究主題 

 
研習/研究

領域 

□工程 □管理  □醫農生技  □會展 

□資訊 □設計  □財務金融  □文化

創意   □觀光餐飲□教育服務  □人

文創新 □其他 

機構名稱  機構地點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教授專業/

技術科目 

1. 

2. 

3. 

研習/研究領域是否符合任教之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 

 □ 符  合 

 □ 不符合           

研

習

研

究

類

型 

實地服務或研究 

(暑、寒假) 

□申請表 

□簽定契約書一式三份 

□合作企業營利事業登記證明(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查詢資料) 

實地服務或研究 

(學期中) 

 

□學校薦送 

□教師自行申請 

□申請表 

□簽定契約書一式三份 

□合作企業營利事業登記證明(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查詢資料) 

□返校義務任教滿一門課 

※教師自行申請須符合下列兩項條件: 

  □合作之民營機構實收資本額達一千萬元 

  □每學期應至少簽訂新台幣三十萬元企業回饋金 

產學合作計畫案 

□申請表 

□產學合作計畫合約書影本 

□合作企業營利事業登記證明(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查詢資料) 

□擔任計畫主持人 

※產學合作計畫應符合下列標準之一(三者擇一)： 

  □1.每案新台幣十二萬元以上 

  □2 累計達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上 

  □3.技術移轉金額達新台幣十萬元以上 

深度實務研習 

□申請表 

□深度研習議程表 

□深度探討產業實務專業之互動式團隊研習或工作坊 

研習/研究期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累計 月 日 時 

(目標值：6 個月/6 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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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研究目的 
請詳述: 

 

預期效益 

質(量)化成效： 
(如：完成實務教材製作、簽訂校外實習計畫合約、產學合作計畫案、具有技術移轉、商品化或其他
對產業發展有貢獻之具體成果、所研習技術或儀器設備與未來課程教學) 

 

 
 
 

申請人 系教評會 院教評會 
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

研究推動委員會 
校教評會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系教評會審議   

□ 通  過 

□ 不通過 

 

系主管簽章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院教評會審議   

□ 通  過 

□ 不通過 

 

院主管簽章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

或研究推動委員會審

議   

□ 通  過 

□ 不通過 

 

   年    月   

日 

   學 年 度 第   

學期第   次教

評會審議   

□ 通  過 

□ 不通過 
審議實地服務或研

究(學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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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成果報告書 

教師基本資料 

學院  系所  日 期  

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研習機構基本資料 

機構名稱  機構統編  

聯絡人  聯絡電話  

主要產業研習/研究
合作機構類型 

□政府機關    □企業    □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   

□公私立醫療機構或護理機構    □執行業務之事務所    □其他單位 

研習 /研究期

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累計 月 日 時 

(目標值：6 個月/6 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研習/研究內

容 

(包括：研究或研習之目的、主要職責與工作重點等) 
 
 
 
 
 
 

具 

 

 

體 

 

 

成 

 

 

果 

 

 

 

 

 

 

 

 

 

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對教師實務能力之具體成果(依據教師所進行研習/研究

類型至少提供一項具體成果): 

一、量化成果 

 

實地服務或研究 

(暑、寒假) 

※應檢附文件 

  □成果報告書 

  □每學期返校義務任教滿一門課 

※具體績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實務教材製作      件 

  □與該合作機構簽訂校外實習計畫合約   案 

  □簽訂產學合作 案   案 

實地服務或研究

(學期中) 

□學校薦送 

□教師自行申請 

※應檢附文件 

  □成果報告書 

※具體績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實務教材製作      件 

  □與該合作機構簽訂校外實習計畫合約   案 

  □簽訂產學合作計劃案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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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計畫案 

※應檢附文件 

□成果報告書 

※具體績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技術移轉證明 

□商品化成果證明 

□其他對產業發展與企業經營管理有貢獻之具體成果證明 

深度實務研習 

※應檢附文件 

□成果報告書 

※具體績效： 

□深度探討產業實務專業之互動式團隊研習或工作坊 

□取得辦理單位出具之研習期間證明 

 

 

 

二、質化成果 

請詳述上述具體成果，至少 2~3頁 

 

  

自我研習/研

究成效檢核 

【對產業發展有貢獻之成果】 

□A1 技術移轉□A2 商品化□A3 專利申請□A4 輔導產業申請相關計畫□A5 協助

產業參與相關競賽或展覽□A6 協助產業技術升級□A7 協助產業增加產值□A8 協

助產業員工訓練□A9 協助產業改善顧客服務□A10 其他：(請填寫說明，20字為

限)      

【對提升實務教學之成果】 

□B1技術報告升等□B2實務課程開設□B3實務教材製作□B4產業新知導入教學 

□B5 實務專題指導□B6 產業提供校外實習機會□B7 產業提供業師協同教學□B8

其他：(請填寫說明，20字為限)      

【其他】 

□C1其他：(請填寫說明，20字為限)      

研
習/

研
究
成
效 

至
少
4
張
照
片(

適
用
於
實
地

服
務
或
研
究/

深
度
研
習)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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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研習/研究綜

合意見 

(包括：研究或研習後教師生涯目標之反思或建議事項) 

 

 

申請人 系教評會 院教評會 
教師進行產業研習 

或研究推動委員會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系教評會審議   

□ 通  過 

□ 不通過 

 

系主管簽章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院教評會審議   

□ 通  過 

□ 不通過 

 

院主管簽章 

   年   月   日    學

年度第   學期第    次

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

究推動委員會審議  

 □ 通  過 

 □ 不通過 

 

※奉核後，正本供產學處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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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 

民國 105 年 4 月 22 日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5 年 5 月 17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5 年 7 月 13 日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5 年 7 月 19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6 年 5 月 16 日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6 年 05 月 23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6 年 8 月 31 日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6 年 09 月 26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7 年 3 月 20 日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7 年 03 月 20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7 年 8 月 30 日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7 年 10 月 09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 僑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特依據「技術及職業教

育法」第二十六條與「僑光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組織要點」及

「僑光科技大學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分配辦法」，訂定「僑光科技大學教師

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之專任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或專業及技術教師且有任教專業科

目或技術科目者（以下簡稱教師）。 

前項專業科目及技術科目之認定基準，依據「僑光科技大學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認定基

準」。 

三、 教師任教應以每六年為一週期，至與本校合作機構或與任教領域有關之產業進行至少半

年以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其年資得以連續或累計方式合併採計，並以下

列方式擇一為之： 

(一) 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應以實際服務或研究之契約期間計算，包

括暑、寒假期間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與學期中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

服務或研究兩種類型。 

(二) 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擔任計畫主持人且具有技術移轉、商

品化或其他對產業發展有貢獻之具體成果，應以產學合作計畫案實際執行期間計

算。 

(三) 教師參與本校或他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共同規劃辦理之深度實務研習，應以至合作

機構或產業實際參與研習之期間計算，以半日為單位，累計五日為一週，累計四週

為一個月，並以辦理二週至四週為原則。 

四、 教師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一款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者，除需簽定學校與合作

機構或產業契約書外，其餘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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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暑、寒假期間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1. 期間計算：利用暑假期間至合作機構實地服務或研究者至多採計二個半月，利用

寒假期間則至多採計一個月。 

2. 教師義務： 

(1) 教師評鑑：參與教師仍應接受本校教師評鑑辦法規範。 

(2) 服務貢獻：除需於服務完成後繳交成果報告書外，並需完成實務教材製作或於

該合作機構簽訂校外實習計畫合約、產學合作計畫案等。 

(二) 學期中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1. 期間計算：每次以半年為原則，上學期為 8 月 1 日至隔年 1 月 31 日，下學期為 2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2. 教師義務： 

(1) 教師評鑑：參與教師於服務期間得免受教師評鑑，惟成果報告書需先經系、院

教評會審核通過後，經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審核，再送請校長

核定是否晉薪級。 

(2) 服務貢獻：教師除需於服務完成後繳交成果報告書外，並需完成實務教材製作

或於該合作機構簽訂校外實習計畫合約、產學合作計畫案等，且須於每學期返

校義務任教滿一門課。因故服務期間契約終止時，應立即返校履行服務義務。 

3. 申請方式： 

(1)學校薦送：配合系院發展需要，得由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經教師進行產業

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2)教師自行申請：教師自行尋得合作機構後，向所屬系、中心及學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提出，經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合作之民營機構，其實收資本額需達一千萬元。 

4. 經費來源：為支應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期間所產生經費有二種

申請方式： 

(1) 學校薦送：為分擔其教學工作所聘兼課教師授課鐘點費，以教育部補助技專校

院辦理教師產業研習研究計畫、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應為原

則。 

(2) 教師自行申請：需與合作機構簽訂回饋條款，每學期應至少簽訂新台幣三十萬

元企業回饋金。 

(3) 企業回饋金不適用本校「獎助教師取得公民營機構合作計畫實施辦法」與本校

「專利申請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等相關獎勵、補助規定。 

5. 人數限制：同一學期不得超過該系(所)現有教師總人數百分之五。 

五、 教師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二款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之辦理原則： 

(一) 執行原則： 

1. 產學合作計畫案應與教師目前任教之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間具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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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應擔任產學合作計畫案主持人，且具有技術移轉、商品化或其他對產業發展

與企業經營管理有貢獻之具體成果。 

3. 產學合作計畫應符合下列標準之一： 

(1) 每案新台幣十二萬元以上。 

(2) 累計達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上。 

(3) 技術移轉金額達新台幣十萬元以上。 

4. 本要點施行前已在進行之產學合作計畫，可採計 104 年 11 月 20 日以後之執行期

間，計畫經費按期間比例認列。 

(二) 執行限制： 

1. 執行教育部獎勵補助款之計畫型獎助案不予採計。 

2. 執行科技部一般研究計畫案不予採計。 

3. 執行各類人才培育相關計畫案等非技術研發或企業經營管理之案件不予採計。 

4. 執行各類檢定考試計畫不予採計。 

5. 執行各類推廣教育計畫不予採計。 

六、 教師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三款參與本校或他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共同規劃辦理深度實務

研習之辦理原則： 

(一) 研習領域包括工程、管理、醫農生技、文化創意、觀光餐飲、會展、設計、資訊、

財務金融、人文創新、教育服務及其他(由院教評會審議通過)相關領域。配合各系(所)

教學領域及其自身重點特色，與合作機構、相關職業團體或產業，共同規劃及辦理

前述各領域之研習課程。 

(二) 以每年暑、寒假期間或開學期間不影響授課之時間參加研習為原則。 

(三) 須取得辦理單位出具之研習期間證明，其形式應為深度探討產業實務專業之互動式

團隊研習或工作坊，避免演講式或講座式研習，應實地至合作機構或產業，但於校

內研習，指導學生實習或研習者不得採計。 

(四) 補助教師組成辦理深度實務研習團隊： 

1. 補助對象：本校專任教師。 

2. 申請程序：向所屬系、中心及學院提出，經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

審查通過後辦理。 

3. 經費編列：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

科目分類及執行標準表規定辦理，補助經費用於教師參與學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

共同規劃辦理之深度實務研習所需經費，補助項目包括交通費、膳費、業界專家

講座鐘點費、實務教材(具)費、印刷費、實驗耗材費及雜支，其中雜支以業務費

百分之五為上限。 

4. 申請時間：每年十月底前。 

5. 辦理時間：每年十一月底前。 

6. 檢附資料：補助教師組成辦理深度實務研習團隊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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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經費核銷：款項應於十二月十五日前核銷完畢。 

8. 繳交結案報告：於研習結束後二週內，檢附結案報告一式二份，送本校產學合作

處備查及所屬院、系、中心留存，未繳交報告者，經費追回。 

9. 限制：研習團隊參加人員至少二分之一以上須為本校教師，否則經費追回。 

七、 本要點以教師任教每六年為一週期，其起迄期間計算方式如下： 

(一) 現職教師起算日為一 O 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循序計算六年為一週期。 

(二) 新聘專任教師，自到職日起，循序計算六年為一週期。 

(三) 週期內教師如有留職停薪、產假或其他事由，經「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

員會」審議認定，得予延期，但最長不能超過兩年。 

(四) 轉任教師之研習期程之計算，可銜接計算其他技專校院之起始日，且應由轉任教師

備妥相關文件資料提送「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審議認定。 

八、 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要點之規定。 

九、 本要點經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會議、行政會議通過，校長公布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